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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5年6月16日以微信、电话、当面送达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董事会召开时间：2025年6月23日。

3、董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董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刘玉强、独立董事李嘉岩、独立

董事谢晓霞、独立董事蔡栋梁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5、董事会主持人：董事长罗阳勇先生。

6、董事会列席人员：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的内部投资结构。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03,061,428.63元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1,180,179.21元，合计404,241,607.8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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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通知时间、方式：2025年6月16日以微信、电话、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监事会召开时间：2025年6月23日。

3、监事会召开地点、方式：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4、监事会出席人员：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5、监事会主持人：监事会主席辜朕女士。

6、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不涉及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和投资规模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

月，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03,061,428.63元和预先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1,180,179.21元，合计404,241,607.8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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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

案》，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的内部投资结构。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4〕1375号）同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70,989,958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24.00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3,758,992.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0,048,103.7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83,710,888.2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12月26日全部到

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24CDAA1B0455》号验资报告。 公

司及子公司攀枝花安宁钛材科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

链项目

720,000.00 170,375.90

合计 720,000.00 170,375.90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和投资规模都不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的内部投资结

构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生产环节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原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

额

拟增/减金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现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金

额

1 钛渣生产环节 高钛渣车间 67,020.13 67,020.13 -20,000 47,020.13 47,020.13

2

四氯化钛生产环

节

四氯化钛车间 37,029.68 37,029.68 +6,000 43,029.68 43,029.68

3 氯碱车间 23,061.58 23,061.58 +6,000 29,061.58 29,061.58

4

海绵钛生产环节

海绵钛车间 172,490.17 - - 172,490.17 -

5 破碎加工车间 16,658.99 - - 16,658.99 -

6 钛锭生产环节 熔锻车间 193,698.00 - - 193,698.00 -

7

其他

公用工程 90,713.39 36,616.76 - 90,713.39 36,616.76

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2,712.35 6,647.76 +8,000 50,712.35 14,647.76

9 工程预备费 34,285.71 - - 34,285.71 -

10 建设期利息 23,100.00 - - 23,100.00 -

11 铺底流动资金 19,230.00 - - 19,230.00 -

- 合计 720,000.00 170,375.90 0.00 720,000.00 170,375.90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原因

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主

要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而进行的调整。 公司结合项目建设实际已发生的费用，重新评

估了项目所涉及的实际需求，拟减少高钛渣车间的募集资金支出，增加四氯化钛车间、氯碱车间、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的投入，以保障募集资金充分合理使用。

五、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投

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的内部投资结构。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和投资规模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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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403,061,428.63

元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1,180,179.21元，合计404,241,607.84元。 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4〕1375号）同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70,989,958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24.00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03,758,992.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0,048,103.7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83,710,888.2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12月26日全部到

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24CDAA1B0455》号验资报告。 公

司及子公司攀枝花安宁钛材科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2025年6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6万吨能源级

钛（合金）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的内部投资结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料全产业

链项目

720,000.00 170,375.90

合计 720,000.00 170,375.90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置换情况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为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鉴 证 报 告 》

（XYZH/2025CDAA1B0556号），截至2024年12月26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

额为人民币403,061,428.63元，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金额为人民币403,061,428.63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本次拟置换的募集资金

金额

1

年产6万吨能源级钛（合金）材

料全产业链项目

720,000.00 170,375.90 40,306.14

合计 720,000.00 170,375.90 40,306.14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的XYZH/2024CDAA1B0455号验资报告，保

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12月26日将扣除未支付的承销及保荐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20,

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余额1,683,758,992.00元划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公司本次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20,048,103.74元。 为保证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本公司

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发行费用，截至2025年6月23日止，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中人民币1,180,179.21元

已从本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中支付，因此一并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发行费用（不含税） 以自有资金支付金额 本次拟置换的募集资金金额

1 2,004.81 118.02 118.02

合计 2,004.81 118.02 118.02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03,061,428.63元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1,180,179.21元，合计404,241,607.84元。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

月，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403,061,428.63元和预先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1,180,179.21元，合计404,241,607.84元。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4、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如实反映了安

宁股份公司截至2024年12月26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支出

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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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60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5股，本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 余额。本年

度不送红股。

若在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方案将按照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及转增股本总额。

2．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增加345,

780股， 变动后公司总股本由534,175,304�股增加至534,521,084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566,592,

349.04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5股，合计转增187,082,379股（本次转增股

数系按实际计算值187,082,379.40股作舍尾处理所得，具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的实际登记结果为准），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721,603,463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34,521,08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9.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实际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5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2.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1.0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34,521,084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21,603,463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7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本次所转股于2025年7月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

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

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 08*****118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08*****715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4 08*****990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一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4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

担。

4．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7月3日。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对尚处于实施中的各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届时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该调整事项并公开披露。

实施转增后按最新股本总数721,603,463摊薄计算，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7.79元/股。

七、咨询机构：公司资本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晓宁、孙铮

咨询电话：（010）57840288

咨询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八、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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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议受让

沈阳中科天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所持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8.40%股份

完成过户登记暨取得控制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协议受让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沈阳先

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制造”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协议受让先进制造持有的

19,064,915股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037，以下简称“芯源微” ）股份。 公司于

2025年3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公开挂牌竞买的议案》。2025年3月31日，公司与沈阳中科天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天盛”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协议受让中科天盛持有的16,899,750股芯源微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3月11日、3月21日及4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协议受让沈阳芯源

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参与沈阳芯

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开挂牌竞买的公告》《关于协议受让沈阳中科天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所持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5年5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公司

协议受让先进制造所持芯源微股份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过户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股份过

户数量为19,064,915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协议受让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

限公司所持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9.48%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

2025年6月23日，芯源微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北方华创提名的董博宇先生、崔晓微女士、李延辉先生和邓晓军先生被选举为芯源微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北方华创提名的潘伟先生被选举为芯源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芯源微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25年6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公司

协议受让中科天盛所持芯源微股份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股份过户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股份过户数

量为16,899,750股。

综上，截至2025年6月23日，北方华创持有芯源微35,964,665股股份，约占芯源微总股本的17.87%，为

芯源微第一大股东，且北方华创共提名了4名非独立董事和1名独立董事，在芯源微全部董事和全部非独立

董事中均过半数，北方华创已成为芯源微控股股东并取得对芯源微的控制权。

三、取得控制权的意义

在半导体装备业务板块，北方华创的主要产品包括刻蚀、薄膜沉积、炉管、清洗、快速退火和晶体生长等

核心工艺装备，芯源微的主要产品包括涂胶显影设备等核心工艺装备。 双方同属集成电路装备行业，但产品

布局有所不同，具有互补性。本次北方华创取得对芯源微的控制权，有利于双方协同效应的发挥。 一方面，双

方可以通过合作，推动不同设备的工艺整合，协同为客户提供更完整、高效的集成电路装备解决方案；另一

方面，双方可在研发、供应链、客户资源等方面加强协同，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股东回报能力。

四、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将确认一定金额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次交易形成的商

誉将在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未来由于行业不景气或芯源微自身因素导致其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公司

存在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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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至5%以下并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以下简称“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33,933,

743股和35,292,3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3.0155%和3.1362%）的股东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和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简称“HSG�

Holdco� B” 和“上海喆德” ，合称“两股东”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0%（即减持数量不超过16,879,592股）。 其中，在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即11,253,061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0%(即16,879,592股）。若公司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配股及股份回购等变动事项，将根据前述变动对上述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涉及计算相关股份

数量、比例时，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6月4日起至2025年9月3日止）。

2025年6月23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 HSG� Holdco� B� 和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

展的告知函》（简称“告知函” ）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年6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持股

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以下简称“权益变动公告” ）。 自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

月23日，HSG� Holdco� B、上海喆德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749,539股。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HSG� Holdco� B、 上海喆德合计持股比例为5.0000%（持股比例按公司总股本1,156,981,158股

为基准计算，未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如按总股本1,156,981,158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公司股份总数33,867,664股为基准计算，则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合计持股比例为5.1508%）。至此，

自权益变动公告披露以来，HSG� Holdco� B、 上海喆德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降至本公司总股本的5%以下，

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动跨越1%。

两股东非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权变更。 两股东之间未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但由于：上海喆德的普通合伙人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荟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委托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作为上海喆德的管理人；HSG� Holdco� B的股东为

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I,L.P.，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I, � L.P. 的普通合伙人为

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Management� I,L.P.，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设的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与HongShan� Capital� Growth� Fund� Management� I,� L.P.指定的管理人下设的投

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重合；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

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存在《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特定情形之一的，如无相反证据，为一致行动人；根据前述规则，HSG� Holdco� B、

上海喆德认为二者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重合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相关

情形。 因此，HSG� Holdco� B、上海喆德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保证减持和信息披露合规，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决定遵循谨慎性原则，合并计算二者在东鹏控股持有的股份，并在减持时比照一致行动人相关

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HSG� Holdco� B、上海喆德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HSG�Holdco�

B

2025年6月5日-2025年6

月23日

集中竞价 5.54-5.81 2,644,800

0.3079

大宗交易 5.38 917,698

上海喆德

2025年6月5日-2025年6

月23日

集中竞价 5.54-5.81 2,556,000

0.3619

大宗交易 5.38 1,631,041

合计 7,749,539 0.6698

注：1、上述“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中，总股本计算基数为当前公司总股本1,156,981,158股，

未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2、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权益变动触及5%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HSG�Growth�I�Holdco�B,�Ltd.

住所 PO�Box�309,�Ugland�House,�Grand�Cayman,�KY1-1104,�Cayman�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2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23日

股票简称 东鹏控股 股票代码 003012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1

A股 774.9539 0.6698

合 计 774.9539 0.669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剔除回购

数量前

剔除回购

数量后

剔除回购数

量前

剔除回购数

量后

HSG�

Hold-

co�B

合计持有股份 3,171.1981 2.7409 2.8236 2,814.9483 2.4330 2.50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71.1981 2.7409 2.8236 2,814.9483 2.4330 2.50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上海

喆德

合计持有股份 3,388.6568 2.9289 3.0172 2,969.9527 2.5670 2.64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88.6568 2.9289 3.0172 2,969.9527 2.5670 2.64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一 一 一

合计持有股份 6,559.8549 5.6698 5.8408 5,784.9010 5.0000 5.150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559.8549 5.6698 5.8408 5,784.9010 5.0000 5.15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HSG�Holdco�B、上海喆德出具《关于东鹏控股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东鹏控股已于2025年5月12日发布《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

两股东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减持期

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6月4日起

至2025年9月3日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 、备查文件

1、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关于减持东鹏控股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2、HSG� Holdco� B、上海喆德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HSG� Growth� I� Holdco� B,� Ltd.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1

、“减持比例” 由本表格第3部分“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剔除回购数量前” 与“本次变动

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剔除回购数量前” 相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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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6月24日上午9:00

2、召开地点：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中大道2111号江铃汽车大厦20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天高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份数比

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

A股 4 354,248,600 41.0383% 291 17,420,140 2.0181% 295 371,668,740 43.0564%

B股 2 278,394,323 32.2509% 13 192,300 0.0223% 15 278,586,623 32.2732%

总体 5 632,642,923 73.2892% 304 17,612,440 2.0403% 309 650,255,363 75.3296%

其中：

中

小股东

3 2,238,529 0.2593% 304 17,612,440 2.0403% 307 19,850,969 2.2997%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1,443,520 99.9394% 171,700 0.0462% 53,520 0.0144%

B股 278,572,323 99.9949% 5,300 0.0019% 9,000 0.0032%

总体 650,015,843 99.9632% 177,000 0.0272% 62,520 0.0096%

其中：

中小股东

19,611,449 98.7934% 177,000 0.8916% 62,520 0.3149%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1,405,120 99.9291% 171,700 0.0462% 91,920 0.0247%

B股 278,572,323 99.9949% 5,300 0.0019% 9,000 0.0032%

总体 649,977,443 99.9573% 177,000 0.0272% 100,920 0.0155%

其中：

中小股东

19,573,049 98.6000% 177,000 0.8916% 100,920 0.508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1,409,220 99.9302% 171,400 0.0461% 88,120 0.0237%

B股 278,572,323 99.9949% 5,300 0.0019% 9,000 0.0032%

总体 649,981,543 99.9579% 176,700 0.0272% 97,120 0.0149%

其中：

中小股东

19,577,149 98.6206% 176,700 0.8901% 97,120 0.489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1,403,520 99.9286% 173,900 0.0468% 91,320 0.0246%

B股 278,572,323 99.9949% 5,300 0.0019% 9,000 0.0032%

总体 649,975,843 99.9570% 179,200 0.0276% 100,320 0.0154%

其中：

中小股东

19,571,449 98.5919% 179,200 0.9027% 100,320 0.505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1,436,220 99.9374% 184,200 0.0496% 48,320 0.0130%

B股 278,569,723 99.9939% 15,000 0.0054% 1,900 0.0007%

总体 650,005,943 99.9616% 199,200 0.0306% 50,220 0.0077%

其中：

中小股东

19,601,549 98.7435% 199,200 1.0035% 50,220 0.253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408,700 19.4864% 14,016,520 80.1276% 67,520 0.3860%

B股 277,499,123 99.6096% 1,078,600 0.3872% 8,900 0.0032%

总体 280,907,823 94.8759% 15,095,120 5.0983% 76,420 0.0258%

其中：

中小股东

4,679,429 23.5728% 15,095,120 76.0422% 76,420 0.385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50,720 98.6165% 173,900 0.9941% 68,120 0.3894%

B股 278,572,423 99.9949% 5,300 0.0019% 8,900 0.0032%

总体 295,823,143 99.9135% 179,200 0.0605% 77,020 0.0260%

其中：

中小股东

19,594,749 98.7093% 179,200 0.9027% 77,020 0.388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与江铃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53,720 98.6336% 173,400 0.9913% 65,620 0.3751%

B股 278,572,423 99.9949% 5,300 0.0019% 8,900 0.0032%

总体 295,826,143 99.9145% 178,700 0.0604% 74,520 0.0252%

其中：

中小股东

19,597,749 98.7244% 178,700 0.9002% 74,520 0.375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与福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股东（持股32%）

关联股东：福特汽车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276,228,394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70,403,620 99.6596% 1,199,700 0.3228% 65,420 0.0176%

B股 2,344,029 99.3979% 5,300 0.2247% 8,900 0.3774%

总体 372,747,649 99.6580% 1,205,000 0.3222% 74,320 0.0199%

其中：

中小股东

18,571,649 93.5554% 1,205,000 6.0702% 74,320 0.374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与麦格纳动力总成（江西）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80,020 98.7840% 182,200 1.0416% 30,520 0.1745%

B股 278,564,123 99.9919% 5,300 0.0019% 17,200 0.0062%

总体 295,844,143 99.9206% 187,500 0.0633% 47,720 0.0161%

其中：

中小股东

19,615,749 98.8151% 187,500 0.9445% 47,720 0.240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75,820 98.7599% 182,200 1.0416% 34,720 0.1985%

B股 278,564,123 99.9919% 5,300 0.0019% 17,200 0.0062%

总体 295,839,943 99.9191% 187,500 0.0633% 51,920 0.0175%

其中：

中小股东

19,611,549 98.7939% 187,500 0.9445% 51,920 0.261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与南昌宝江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84,120 98.8074% 173,900 0.9941% 34,720 0.1985%

B股 278,572,323 99.9949% 5,300 0.0019% 9,000 0.0032%

总体 295,856,443 99.9247% 179,200 0.0605% 43,720 0.0148%

其中：

中小股东

19,628,049 98.8770% 179,200 0.9027% 43,720 0.220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78,020 98.7725% 178,800 1.0221% 35,920 0.2053%

B股 278,564,123 99.9919% 5,300 0.0019% 17,200 0.0062%

总体 295,842,143 99.9199% 184,100 0.0622% 53,120 0.0179%

其中：

中小股东

19,613,749 98.8050% 184,100 0.9274% 53,120 0.2676%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公司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87,720 98.8280% 171,200 0.9787% 33,820 0.1933%

B股 278,451,023 99.9513% 126,700 0.0455% 8,900 0.0032%

总体 295,738,743 99.8850% 297,900 0.1006% 42,720 0.0144%

其中：

中小股东

19,510,349 98.2841% 297,900 1.5007% 42,720 0.215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公司与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7,248,220 98.6022% 173,900 0.9941% 70,620 0.4037%

B股 278,572,323 99.9949% 5,300 0.0019% 9,000 0.0032%

总体 295,820,543 99.9126% 179,200 0.0605% 79,620 0.0269%

其中：

中小股东

19,592,149 98.6962% 179,200 0.9027% 79,620 0.401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颖，刘阳骄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3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仲裁及前期累计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案涉子公司执行转破产收到法院决定预重整决定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3、涉案金额：涉及工程款12.96亿元及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仲裁费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杭州中院决定对富阳农发公司进行预重整，将有利于富阳农发公司提前启

动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与评估等基础工作，推进公司与

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充分协商沟通，全面掌握各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意见和态度，并结

合富阳农发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 如果富

阳农发预重整成功并顺利实施重整，将有利于优化富阳农发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富阳农发公司的持续

经营及盈利能力。 公司前期已经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处理，本次仲裁进展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影响金额以公司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建投” ）作为申请人，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申请人湖州吴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兴农

发” ）、衢州一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海农业” ）、湖州南浔农发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浔农发” ）、杭州富阳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农发” ）、建德农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德农发” ）、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汉世伟” ）和天邦食品支付工程款及资金

占用费、违约金、仲裁费。 2024年7月，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对仲裁案号（2024）杭仲01裁字第532号、第

533号、 第534号、 第535号及第544号出具的对应的5份裁决书， 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项1,150,952,

497.40元及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仲裁费、律师费等，被申请人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对5份裁决结果所确定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基本情况参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2024年9月，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 ）出具的5份《执行通知书》

及《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32号、第533号、第534号、第

535号及第544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已向杭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杭州中院于2024年8月29日

依法立案执行。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2024年11月，公司收到杭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45号裁决书，裁决吴兴农发向申

请人浙江建投支付建安工程费、管理费人民币40,240,671.72元和支付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保全费、财产保

全责任保险费以及仲裁费，被申请人杭州汉世伟、天邦食品对上述裁决结果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详情参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仲裁事项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2）。

2024年12月，公司收到杭州中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

出具的（2024）杭仲01裁字第545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已向杭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杭州中院

于2024年12月17日依法立案执行。强制执行具体执行过程中，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相应执行措施（查封、冻

结等），并完成对案涉五家子公司猪场及杭州汉世伟所持股权的资产评估。

案涉五家子公司（被执行人富阳农发、南浔农发、吴兴农发、建德农发、一海农业）于2024年12月23日

向杭州中院申请执行转破产，后杭州中院将执行案件移送上述五公司属地基层法院进行破产受理审查。 富

阳、建德两法院因管辖权问题将案件移送杭州中院。 其中，富阳农发于2025年4月15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已于2025年4月18日在杭

州中院听证，其余四家尚在审查中。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杭州中院出具的《决定书》（（2025）浙01破申56号），主要内容如下：

执行过程中，富阳农发公司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

行性为由，向本院提出破产预重整申请，并向本院提交了承诺。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为富阳农发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鉴于该

公司仍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及可能性，且债务人亦表示愿意预重整。 为准确识别富阳农发公司重整价值和

重整可行性，提升重整效率，可在破产重整审查阶段预先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故决定如下：

1、受理杭州富阳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提出的预重整申请。

2、预重整期间，杭州富阳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应履行如下义务：

（一）配合临时管理人调查，如实回答有关询问并提交相关材料；

（二）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以及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三）继续经营的，妥善决定经营事务和内部管理事务，及时向临时管理人报告经营中的重大事项；

（四）及时向临时管理人报告对财产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和事项，接受临时管理人的监督；

（五）停止清偿债务，但维系基本生产所必要的开支或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六）不得实施放弃债权、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七）与债权人、出资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

（八）全面、如实、准确披露与预重整相关的所有信息，就预重整方案作出说明并回答有关询问；

（九）完成与预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同日公司收到杭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5）浙01破申56号之一），法院指定了富阳农发公司预

重整临时管理人，主要内容如下：

参照《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细则（2024年修订）》第十二条、《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企业预重整案件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预重整工作指南》）第六条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本院通过邀请竞争方式指定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富阳农发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临时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预重整工作指南》规定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

工作，并接受临时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 临时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全面调查债务人基本情况，包括资产负债、企业运营、财产保全、涉诉涉执等情况；

（二）查明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

（三）监督债务人履行《预重整工作指南》规定的相关义务并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

（四）根据需要辅助债务人引进意向投资人；

（五）推动债务人与债权人、出资人、意向投资人等相关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并通过召集

已知债权人会议或通过书面方式征集各方对预重整方案的意见；

（六）定期向人民法院报告预重整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交终结预重整程序的申请或预重整工作报告；

（七）负责预重整期间债务人对外涉诉、涉仲裁、涉执案件的处理；

（八）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

截至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外，其他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详

见本公告附件《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截至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尚未披露

的小额诉讼、仲裁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27,671.45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7.53%。 公司（包括控

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进展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杭州中院决定对富阳农发公司进行预重整，将有利于富阳农发公司提前启动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与评估等基础工作，推进公司与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

利害关系人的充分协商沟通，全面掌握各方主体对重整事项的意见和态度，并结合富阳农发公司实际情况

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并顺利实施

重整，将有利于优化富阳农发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富阳农发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公司前期已经

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处理，本次诉讼进展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最终

影响金额以公司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杭州中院出具的（（2025）浙01破申56号）及（（2025）浙01破申56号之一）《决定书》；

2、其他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表：

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表

序

号

收到应诉通

知书/传票

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

额（万

元）

受理机构 案件进展

1 2024年4月

杭州濮

耐建 材

有限公

司

杭州汉世

伟食品有

限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

751.07

杭州市富阳

区人民法院

一审中。

2 2024年4月

中信银

行股 份

有限公

司上海

分行

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

公司、汉世

伟食品集

团有限公

司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5,

057.69

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

院

2024年10月17日收到一审判决，2024年11月

28日收到强制执行材料， 目前案件已终结执

行。

3 2024年5月

上海农

村商 业

银行

蚌埠汉世

伟食品有

限公司、天

邦食品股

份有限公

司

金融借

款合同

纠纷

1,

604.64

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法院

2024年11月29日收到二审判决，2025年2月

14日收到强制执行材料，2025年5月14日裁定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4 2024年5月

浙江浙

商融 资

租赁有

限公司

杭州萧山

江南养殖

有限公司、

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租

赁合同

纠纷

2,

465.24

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

目前在执行阶段，已于2025年6月17日签署分

期执行协议，正在履行中。

5 2024年7月

海尔融

资租 赁

股份有

限公司

泰安汉世

伟食品有

限公司、汉

世伟食品

集团有限

公司、天邦

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汉世

伟食品有

限公司

融资租

赁合同

纠纷

11,

429.45

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一审调解，2024年8月28日收到调解书， 目前

正在履行中。

6 2024年7月

山东振

兴物 流

有限公

司

山东汉世

伟食品有

限公司、泰

安汉世伟

食品有限

公司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1,

078.25

蒙阴县人民

法院

一审中。

注：1、6月3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期已披露的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且未结案案件共计40件，其中：1

项案件已结案，涉案金额1.84万元；21项案件正在履行中，涉案金额5,418.53万元；18项案件正在审理中，涉

案金额908.80万元；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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